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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  
 
29 September 2004 
  

 

 

秘书长公报 
 
 

对工作人员细则 110.4、110.5、110.6、110.7、112.3、212.2

和 312.2 的修正 
 
 

 秘书长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12.2，并为了执行大会第 51/226 号决议第二节第

3 段所阐明的《工作人员细则》中关于工作人员财务责任的条款，特此颁布本公

报附件所列工作人员细则 110.4、110.5、110.6、110.7、112.3、212.2 和 312.2

的修正文本。这些修正在满足工作人员条例 12.3 和 12.4 的要求之前暂时实行。 

 本公报颁布的修正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04-52824 (C)    051004    051004 
*045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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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细则 110.4 

适当法律程序 
 

…… 

 (d) 对于经联合纪律委员会根据(b)款或(c)款或在涉及因严重过失承担财

务责任案件时，根据细则 110.5 审理过的纪律措施，如有不服，可直接向联合国

行政法庭提出申诉。 

细则 110.5 

联合纪律委员会 
 

…… 

 (c) 总部的联合纪律委员会还应根据秘书长的要求，就关于因严重过失所承

担财务责任的事项随时向其提供意见。 

细则 110.6 

联合纪律委员会的组成 
 

…… 

  (i) 在就关于因严重过失所承担财务责任的事项向总部的联合纪律委员会

寻求咨询时，小组成员的职等应至少与可能承担财务责任的工作人员的职等相

同。 

细则 110.7 

联合纪律委员会的程序 
 

…… 

 (d) 联合纪律委员会应准许工作人员自费洽请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的律师，

代其向委员会陈述理由。 

 (e) 在就关于因严重过失所承担财务责任的事项请总部的联合纪律委员会

提供意见时，一位法律事务厅代表应以顾问身份、作为当然成员参与委员会的审

议。 

细则 112.3 

财务责任 
 

 因工作人员严重过失，或违反任何条例、细则或行政指示，而使联合国蒙受

任何财务损失时，可要求该工作人员赔偿一部分或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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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212.3 

财务责任 
 

 因项目人员严重过失，或违反任何条例、细则或行政指示，而使联合国蒙受

任何财务损失时，可要求该工作人员赔偿一部分或全部损失。 

细则 312.2 

财务责任 
 

 因工作人员严重过失，或违反任何条例、细则或行政指示，而使联合国蒙受

任何财务损失时，可要求该工作人员赔偿一部分或全部损失。 

 

 


